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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部门进一步实施
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具体规定

 
（1988年2月27日国家技术监督局、国家科委，

技监局量发[1988]227号）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科委、技术监督(标准计量)局，国务院有关部
门，中国科学院：

根据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在我国统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》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》和国务院1984年第21次常务会议通过的《全面推
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》,要求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部门率先使用我国法定计量
单位。并规定从1986年起，凡新撰写的研究报告、学术论文以及技术情报资料均应
使用法定计量单位。至1991年1月1日将全面完成向法定计量单位的过渡，不允许再
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。为了保证这一任务能按时完成,现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、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部门要积极推广应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，凡公文、
统计报表、科研报告以及研制仪器仪等，都要使用法定计量单位。

二、在全国完成向法定计量单位过渡期间,必要时允许将非法定计量单位以括号
（或备注）形式列于法定单位之后，便于对照。

三、1990年1月1日,凡报审或发表的科研报告、技术资料、学术论文等，一律使
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。否则律退回报送单位进行修改。

四、自199年1月1日起,凡申请各级科技奖励的项目，必须使用法定计量单位，
否则一律不予受理。

五、在科技人员中，要广泛组织学习法定计量单位的知识，掌握新旧单位的换
算关系，促使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部门带头使用法定计量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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